
德清县慈善总会慈善捐赠先进评选表彰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褒扬在慈善捐赠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及个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榜样引领作用，激励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根据县委办、县政府办《关于加快推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德委办〔2022〕34号）的精神和《德清县慈善总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德清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慈善捐赠先进评选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条  慈善捐赠先进评选表彰活动实行每年举行一次。
第四条  表彰对象是指参与县慈善总会系统慈善捐赠活动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个人。
第五条  所有慈善捐赠的单位及个人分别由县级新闻媒体、德清慈善微信公众号和高新区、各镇（街道）及村（社区）进行公布褒扬。
第六条  先进评选表彰设慈善捐赠爱心企业、慈善捐赠爱心商户、慈善捐赠爱心个人、慈善捐赠组织工作先进单位等四类荣誉称号。
第七条  先进评选条件
（1） 慈善捐赠爱心企业
    1.当年度企业及职工个人捐赠总额达到2万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爱心企业荣誉奖牌；
2.当年度企业及职工个人捐赠总额达到5万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贡献企业荣誉奖牌；
3.当年度企业及职工个人捐赠总额达到10万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突出贡献企业荣誉奖牌；
4.当年度企业及职工个人捐赠总额达到50万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重大贡献企业荣誉奖牌；
5.当年度企业及职工个人捐赠总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楷模企业荣誉奖牌。
6.企业连续三年每年捐赠总额100万元以上，授予“德善济世”荣誉奖牌。
（二）慈善捐赠爱心商户
1.当年度商户捐赠总额达到2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爱心商户荣誉证书；
2.当年度商户捐赠总额达到5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三星级爱心商户荣誉证书；
3.当年度商户捐赠总额达到10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四星级爱心商户荣誉证书；
4.当年度商户捐赠总额达到20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五星级爱心商户荣誉证书；
5.商户连续三年每年捐赠总额20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爱心楷模商户荣誉奖牌。
（三）慈善捐赠爱心个人
1.当年度捐赠总额达到2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爱心个人荣誉证书；
2.当年度捐赠总额达到5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三星级爱心个人荣誉证书；
3.当年度捐赠总额达到10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四星级爱心个人荣誉证书；
4.当年度捐赠总额达到30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五星级爱心个人荣誉证书；
5.个人连续三年每年捐赠总额30000元及以上，授予慈善捐赠爱心大使荣誉奖牌。
（四）慈善捐赠组织工作先进单位
在当年度慈善捐赠组织工作方面表现突出，组织捐款数额大速度快，授予慈善捐赠组织工作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第八条  慈善捐赠贡献突出的单位、个人，凡符合评选条件的，由县慈善总会提名参与各级政府设立的“德清慈善奖”、“湖州慈善奖”、“浙江慈善奖”、“中华慈善奖”的评选。
第九条  慈善捐赠先进评选申报程序，由高新区、各镇（街道）慈善分会、县级机关部门（单位）根据评选条件负责推荐和审查把关，并填写德清县慈善捐赠先进申报表，报县慈善总会秘书处进行汇总审核。
第十条  慈善捐赠爱心企业、爱心商户、爱心个人及慈善捐赠组织工作先进单位的荣誉称号由县慈善总会全体会长会议讨论决定，并在每年度有关会议上进行表彰，在新闻媒体上公布。
第十一条  如发现慈善捐赠先进荣誉获得者存在违法违纪，或者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有失信行为和其他损害慈善声誉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将撤销荣誉，收回证书（奖牌），并予以公布。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慈善总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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